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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103    证券简称：广博股份   公告编号：2011-014 

 

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

 

 

 

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第四

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

的议案》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

（一）资助金额及期限  

2011年度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为控股子公司宁波广

博赛灵国际物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赛灵公司”）分批提供总额度

不超过900万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，上述总额度指赛灵公司合计获得

财务资助的最高余额。 

在上述额度内，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根据公司和赛灵公司的资

金情况，决定为赛灵公司提供每笔财务资助的时间和金额。 

（二）资金主要用途  

公司为赛灵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主要用于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

金。 

（三）资金占用费的收取 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 2 

参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。 

（四）审批程序 

上述财务资助事项已报公司董事会审议，并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

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相关议案审议过程中不存在关联董事参与表决

的情况，表决程序合法有效。 

二、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及其他股东的义务 

（一）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

赛灵公司注册资本1020.4082万元人民币，注册地址：宁波市鄞

州区鄞县大道中段1357号2401室，经营范围为国际货运代理（陆路、

海上、航空）；国内陆上货物运输代理；普通货物仓储；报关代理。

公司持有赛灵公司51％股权，其他4 名自然人股东合计持有赛灵公司

49％股权。截止至2010年12月31日，赛灵公司总资产2259.74万元，

净资产1036.27万元，资产负债率54.14%。 

（二）接受财务资助对象其他股东的义务 

赛灵公司涉及的少数股东为4名自然人股东，分别为： 

李  淼：身份证号码330206197402123714，出资180万元，占注

册资本的17.64%。 

丁建如：身份证号码330205196205190618，出资120万元，占注

册资本的11.76%。 

李剑敏：身份证号码330203197103030017，出资120万元，占注

册资本的11.76%。 

贾晨纲：身份证号码330722197709120013，出资80万元，占注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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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本的7.84%。 

公司为赛灵公司提供财务资助，上述自然人股东未按出资比例提

供财务资助，但承诺按其出资比例各自承担上述财务资助不能偿还的

风险。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对关联方的规定，赛灵

公司4名自然人股东，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三、董事会意见 

赛灵公司主要从事外贸进出口货运代理、进出口报关与集装箱内

陆运输业务，随着业务规模的进一步扩大，需要增加运量和补充流动

资金。为推动公司国际物流产业的发展，实现公司总体经营战略布局，

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降低营运成本，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

况下，利用暂时闲置的资金为赛灵公司提供财务资助。本次交易的资

金占用费参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，定价公允，不会损害其他

股东的利益。 

赛灵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，公司可全面掌控其资产及经营情

况业务，不存在债务不能偿还的风险；同时少数股东已作出按照出资

比例各自承担上述财务资助不能偿还的风险。 

四、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认为：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，为控股子

公司赛灵公司提供财务资助，可促进赛灵公司的业务发展，实现公司

总体经营战略布局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。 

该交易资金占用费参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，定价公允，

不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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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交易具有必要性，且公平、合理，表决程序合法有效，不损害

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，财务风险处于公司的可控范围内。

因此同意公司为赛灵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900万元的财务资助。 

五、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

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累计金额为700万元（全部为赛灵公司提

供）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 

1、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；  

2、独立董事意见； 

3、少数股东承诺书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1年 3月 28日 


